
財團法人鄭福田文教基金會 

2012年台灣文史相關系所學位論文獎助金申請辦法 

  

一、宗旨  

為鼓勵在學碩、博士班研究生從事與台灣藝術、文化、歷史相關議題之

研究，特辦理博碩士論文獎助計畫。 

二、獎助對象 

凡以研究台灣音樂、台灣文學、台灣歷史其他與台灣文化相關之領域，目

前就讀國內各大專院校之博、碩士生，其學位論文均可以提出申請。  

三、獎助金額： 

1.博士學位論文新台幣六至八萬元整， 

2.碩士學位論文新台幣二至四萬元整。  

四、錄取名額： 

每年度博士論文以四名、碩士論文以八名為原則，最後由審查小組決定 

之。 

五、申請文件：（請由上而下依序排放，歡迎使用回收紙或雙面影印） 

1. 申請表（請參閱附件，亦可自本會網站下載） 

2. 在學證明 

3. 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4. 指導教授推薦書（請敘明受薦人研究能力、未來潛質與該篇論文在學

術上的貢獻）  

5. 500字~1000字之簡要自傳（包括求學過程、未來計劃、訓練與殊榮、

家庭狀況及聯絡方式等）  

6. 碩、博士論文寫作計畫書、5000字以內之論文摘要各三份，並存錄於

光碟(一份)內一併送會。（得獎者之論文摘要將公開於本會網站）。 

 

7.作品 

（1）博士論文--請附於博士班就讀時所發表之新論文（作品集、單篇論

文或研討會論文集）；若為展演作品，請提供相關記錄（光碟、影

帶、獎狀、節目單、傳媒報導…等） 

（2）碩士論文－請附於碩士班就讀時公開發表之新論文（作品集、單

篇論文或研討會論文集）；若為展演作品，請提供相關記錄（光

碟、影帶、獎狀、節目單、傳媒報導…等） 



六、 審查方式 

1.初審：由本會就申請文件與資格是否齊備進行書面審查。 

2.複審：由本會邀請學者專家組成審查小組，就參與評選之論文進行複審。 

3.面談：通過複審之候選人，得由本會進行面談。 

七、公告 

    入選結果將於 2012年 6月 25日公告。 

八、其他： 

1.申請日期 2012年 4月 30日至 5月 30日截止，請郵寄至：222新北市 

  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270巷 10號 6樓「鄭福田文教基金會獎助學金審核 

  小組」收（以郵戳為憑）。 

  2.得獎論文若於他日出版時，請於註明曾受本會獎助，並送兩本論文至 

    本會留存。 

3.受獎者若違反學術倫理行為，或於 2014年 6月 30日前無法完成論文寫

作者，本會得撤銷獎助，並追繳獎助金。 

4.申請文件及相關附件恕不退還。 

5.關於本項計畫內容，本會享有最後解釋權。 

6.本獎助金今年度只公告一次，請把握申請機會。 

7.洽詢電話：TEL：（02）2662-3166 

九、附件：申請表  

 

 

 

 

 

 

 

 

 

 

 

 

 

 

 

 



財團法人鄭福田文教基金會 
2012年台灣文史相關系所學位論文獎助金申請表 

 
一、基本資料  

 

姓名 
 
 
 
 

 
 

 

 

 

 

（照片黏貼處）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方式 
行動電話：    

室內電話:    

聯絡地址 
 

email  

就讀學校 
            大學              研究所  

    博（碩） 士班          年級 

預計畢
業日期 

       年      月       

經濟來源 
□正職（請說明單位及職稱）                                    

□家庭支助     □獎學金或研究計畫 

□其他                                                       

語言能力  □河洛語 □客語 □北京話  □英語  □日語  □其他：      
 

 

二、證件黏貼處 

身分證正面 身分證反面 

 

 

 

 

 



三、 主要學歷（請填寫大學以上學歷，由最高學歷逐項往下填寫） 

畢業學校 
科系所或  

主修學科 
學位 起訖年月 

             

             
 

 

四、榮譽或特殊事蹟（請由日期最近者開始逐項往下填寫） 

日期 榮譽或特殊事蹟 

  

  

 

 

五、相關著作（請由發表日期最近者開始逐項往下填寫） 

發表日期 名稱 

  

 

六、受審論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服務單位  

目前論文

進度 
 預定完成日期   

是否獲得

其他獎助 
□否   □是，請註明單位：                   金額：                      

 

 

七、申請人簽章 
本表及以及附件內容均屬實，確實由本人填寫。 

申請人 

簽  章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本表格各項如不敷使用，請自行依格式延長。（請至本會網站下載 www.futien.org.tw） 

  


